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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1)條作出。根據本公司經營和業務發展
需要及中國證劵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訂）
的規定，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通過決
議案，建議對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部分條款作出修改。有關
公司章程之建議修訂（「建議修訂」）詳載於本公告附錄內。

根據公司章程和有關法例及規則，建議修訂需以特別決議案的形式提
交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
股東大會」）上審議及批准，方可落實。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
向股東寄發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及臨時股東大會詳情的通函。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川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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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六名執行董事賀江
川先生、李偉東先生、李雲女士、陳德啟先生、張文雷女士及郭川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符耀文先生、董安生先生及吳革先生。

如本公告中、英文版出現歧義，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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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四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工商登記機關核準
的項目為準。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

物業管理；出租寫字間、公寓、客房；
住宿服務；房地產開發、建設、物業購
置及商品房銷售；承接國際國內會議、
出租展覽場地及設施、提供會務服務，
出租出售批發零售商業用、餐飲娛樂
業用場地及設施。商業零售（包括代銷、
寄售）：百貨、針紡織品、五金交電、金
銀首飾、傢俱、字畫、副食品、食品、糧
油食品、汽車配件、寵物食品、電子電
腦、公開發行的國內版出版物，計生用
品，防盜保險櫃，摩托車，西藥製劑，
中成藥，醫療器械、煙草（僅限零售）；
刻字服務；修理鐘錶，家用電器；驗光

第十四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工商登記機關核準
的項目為準。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

物業管理；出租寫字間、公寓、客房；
住宿服務；房地產開發、建設、物業購
置及商品房銷售；承接國際國內會議、
出租展覽場地及設施、提供會務服務，
出租出售批發零售商業用、餐飲娛樂
業用場地及設施。商業零售（包括代銷、
寄售）：百貨、針紡織品、五金交電、金
銀首飾、傢俱、字畫、副食品、食品、糧
油食品、汽車配件、寵物食品、電子電
腦、公開發行的國內版出版物，計生用
品，防盜保險櫃，摩托車，西藥製劑，
中成藥，醫療器械、煙草（僅限零售）；
刻字服務；修理鐘錶，家用電器；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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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配鏡服務；飲食服務；健康諮詢；出租、
零售音像磁帶製品。餐飲服務、文體娛
樂服務（國家禁止的專案除外）；機械電
器設備、鐳射、電子方面的技術開發、
技術服務、技術轉讓，設備安裝，機械
設備、清洗設備維修，日用品修理，美
容美髮，浴池服務，攝錄影服務，打字、
複印類商務服務，倉儲服務，資訊諮詢；
機動車收費停車場；服裝加工。

配鏡服務；飲食服務；健康諮詢；出租、
零售音像磁帶製品。餐飲服務、文體娛
樂服務（國家禁止的專案除外）；機械電
器設備、鐳射、電子方面的技術開發、
技術服務、技術轉讓，設備安裝，機械
設備、清洗設備維修，日用品修理，美
容美髮，浴池服務，攝錄影服務，打字、
複印類商務服務，倉儲服務，資訊諮詢；
機動車收費停車場；服裝加工；承辦會
議展覽、展示服務；音響設備、照明器

材租賃；禮儀服務；會議會展服務；會

議展覽傢俱出租；游泳、體育運動項目

經營；技術服務；機械設備租賃；文化

藝術交流；文化藝術活動策劃組織；文

化藝術諮詢；文化產業投資運營；技術

培訓；互聯網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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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三十條

公司在下列情況下，可以經公司章程
規定的程序通過，報國家有關主管機
構批准，購回其發行在外的股份：

（一） 減少公司註冊資本；

（二） 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併；

（三） 將股份獎勵給本公司職工；

（四） 股東因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
併、分立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收
購其股份的；

（五） 法律、行政法規許可的其他情況。

公司購回其發行在外的股份時應當按
第三十二條至三十五條的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公司在下列情況下，可以依照法律、行
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本章程的規定，收

購本公司的股份：

（一） 減少公司註冊資本；

（二） 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
併；

（三） 將股份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者股
權激勵；

（四） 股東因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
併、分立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收
購其股份；

（五） 將股份用於轉換上市公司發行的

可轉換為股票的公司債券；

（六） 上市公司為維護公司價值及股東

權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

股份。

公司購回其發行在外的股份時應當按
第三十二條至三十五條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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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三十二條

公司經國家有關主管機構批准購回股
份，可以下列方式之一進行：

（一） 向全體股東按照相同比例發出購
回要約；

（二） 在證券交易所通過公開交易方式
購回；

（三） 在證券交易所外以協議方式購回；

（四） 法律、行 政法規規定和國務院證
券主管機構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二條

公司收購本公司股份，可以通過公開

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規和中

國證監會認可的其他方式進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條第一款第（三）項、

第（五）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

公司股份的，應當通過公開的集中交

易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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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三十四條

公司依法購回股份後，應當在法律、行
政法規以及有關的上市規則規定的期
限內，登出（註銷）或轉讓該部分股份，
並向原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辦理註冊資
本變更登記。被登出（註銷）股份的票面
總值應當從公司的註冊資本中核減。

第三十四條

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條第一款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公司股份

的，應當經股東大會決議；公司因本章

程第三十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五）項、

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公司股份的，

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

的授權，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

董事會會議決議。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三十條第一款規定

收購本公司股份後，屬於第（一）項情形

的，應當自收購之日起 10日內註銷；屬

於第（二）項、第（四）項情形的，應當在 6

個月內轉讓或者註銷；屬於第（三）項、

第（五）項、第（六）項情形的，公司合計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的 10%，並應當在 3年

內轉讓或者註銷。

公司依法購回股份後，應向原公司登
記機關申請辦理註冊資本變更登記。
被登出（註銷）股份的票面總值應當從
公司的註冊資本中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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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第六十八條

股東大會召開的方式包括：股東或代
理人親自出席會議及通訊方式（電話會
議、傳真或通過其他現代通訊技術的
方式）。

第六十八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地點為公司住

所地或股東大會通知確認的地點。

股東大會將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

式召開。公司還將提供網絡投票的方

式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利。股

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股東大會的，視

為出席。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司設經理一名，由董事會提名，董事
會聘任或者解聘。

董事可以受聘兼任經理，但兼任經理
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職務的董事以
及由職工代表擔任的董事，總計不得
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1/2。

經理任期三年，可連聘連任。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司設經理一名，由董事會提名，董事
會聘任或者解聘。

經理任期三年，可連聘連任。

在公司控股股東單位擔任除董事、監

事以外其他行政職務的人員，不得擔

任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

其他章節條款的序號無變化。

本次章程的修訂尚需提交本公司二零一九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6月26日


